
114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機關設施及

環境改善 

一、 針對機關3道門全面更新後，廠商會

不會也因為利潤問題而不願前來? 

總務科 

    本所三道門因長期以來時常故障，原合作廠商因

公司人力不足且線路老舊，每每查修耗時冗長，不敷

成本，因而不願前來維護，本所為澈底解決此問題，

經報請所長核准後全系統更新(含主機及線路)，內含

行政門、三道門、戒護門、仁舍禁見房共七道。 

    本次建置廠商為本所監視系統合作廠商，因系統

全面更新及標示，爾後若遇故障，即可順利查修，不

受限於廠商專業。 

 二、 嘉監、桃女監均採用飲水機並放置

於走道旁，嘉義看守所的作法是? 

總務科 

    本所本年度將新建置熱飲用水出水口於各舍房兩

端，並限定放水時間，溫度煮沸至95度以上始得放

水，且依規定每季辦理飲用水水質檢測並將結果公告

於機關外網，進水口前方設置重金屬過濾、軟水裝置

及 RO 逆滲透等濾水層，確保飲用水之安全。 

 三、 收容人運動狀況?每周分配到多少運

動時間? 

戒護科 

1. 現階段各工場，除每週固定擇一日下午(1500-

1530)至各該教區多功能運動場運動30分鐘外，依



工場開封作息時間表分別於每日上下午開工前

(0800-0830、1245-1300)，安排有播放活(律)動

影片供收容人跟隨活(律)動、中午休息時段

(1145-1245約60分鐘)則供收容人自由運用如桌

球、俯臥撐等活動)。 

2. 舍房則於上午輪流開出舍房，利用兩邊教區之多

功能運動場活動舒展筋骨；日間除於舍房內則依

舍房作息時間表(1330-1400團體活動)，餘下時間

由收容人在房內做各項肢體伸展活動。 

3. 每位收容人每日均有1小時之運動時間。 

 四、 醫舍各配置專責照護及視同作業等2

名，他們的協助內容?最多1對幾的

照顧比例? 需要檢測血氧血壓嗎? 

戒護科 

1. 醫舍最大容額為20名，截至今日(6/10)為11名，

視同作業及看護等編制上各有2名。 

    視同作業係為協助主管辦理有關收容病患之一般    

    行政事務，如報告單及書信(狀)登錄(填寫)、購 

    物機(單)登錄(填寫)、購買物品發放處理等行政 

    事務。 

2. 看護原則每房1位，專責協助各該房內罹病療養之

收容病患有關照護事宜；如:每日三餐及睡前各項

生理數據(即血壓、血氧、心跳等)並登錄、必要



時換尿褲及協助沐浴與安全照護、更換床單被褥

與清洗、與衣物清洗等該房內收容人之一般生活

照護。 

    該4名視同作業尚須共同協助醫舍之房內外之一 

    般清潔打掃等事宜。若依最大收容額20人計算，  

    最多平均1人須照護4名該療養舍房收容人。 

衛生科 

    收住於療養舍的收容人，每日早午晚定期量測血

壓、心跳、體溫、血氧等生理數據，如有異常，提供

生理數據並安排醫師看診。 

 五、 目前新冠疫情有回溫，機關內收容

人和職員施打疫苗的比例? 

衛生科 

1. 本所業於114年6月6日辦理員工及同仁接種新冠疫

苗，合計106人。 

2. 新冠疫苗接種涵蓋率，收容人65％，同仁72％。 

 六、 收容人一般疾病和傳染病的舍房照

顧為何?戒護外醫的判定? 

戒護科 

    有關一般疾病(孝舍一般舍房)及罹傳染病(孝舍

負壓病房)收容人之照護，除悉依衛生科照護要求

外，另配置有2名看護及1名視同作業收容人，協助處

理相關照護及一般性事務。 

    外醫與否之判定，悉依法務部矯正署113年12月6



日法矯署醫字第11306005720號修正之「矯正機關收

容人緊急外醫檢視表」（單次版及兩次版）函釋規定

辦理。 

衛生科 

1. 本所療養舍收住罹患重症、生活不能自理需需旁

人協助、身障、住院返監的收容人。 

2. 收容人罹患傳染病，如疥瘡、肺結核、上呼吸道

感染…等，經醫師診斷有傳染之虞，經醫囑需隔

離治療，則收住於本所孝舍單人舍房，避免造群

聚感染。 

3. 有關收容人緊急外醫判定，依法務部矯正署113年

12月6日法矯署醫字第11306005720號函辦理。附

件緊急外醫檢視表，如下。 



 



 七、 身心科用藥的收容人若把自己的藥

分給其他人，如何防範? 

戒護科 

    本所實施收容人藥品自主管理，惟係僅限為一般

性藥品，餘有關管制藥品與睡前藥(含身心科用藥)

等，仍由場舍主管每日收封後與排班制接班人員交接

點數，並要求於給藥時核對人別與藥品別外，須眼同

監服。 

    本所藥品自主管理規範，各該場舍主管、教區科

員、衛生科藥師等採不定時抽點收容人藥品數量(含

管制藥品等)，並將查核紀錄分別送陳至科長及機關

首長。 

    另場舍(日夜勤)值勤人員亦須隨時注意收容人平

時行狀心緒，有異常隨即通報處理，以為收容人人身

安全與戒護事故發生。 

衛生科： 

1、依監獄行刑法第 55條、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43條、法務部矯正署111年10月14日法矯署醫字第

11106003750號函辦理、本所收容人健康健康自主

管理收容人藥品自主管理計畫。 

2、下列特定收容人及特定藥品由場舍主管代為保管

及眼同服用。 



(1) 新收舍、違規舍、隔離保護、單獨監禁、隔離

調查期間之收容人。 

(2) 少年觀護所之少年收容人。 

(3) 大炊、小炊、食品類自營作業等性質特殊單位

之收容人。 

(4) 精神疾患收容人。 

(5) 隔離用藥收容人(如肺結核)。 

(6) 依醫囑或經機關評估不適宜自行保管藥物之收

容人。 

(7) 有轉讓、受讓、濫用或囤積藥品，或多次(3次

以上)至服用訖日隱 匿未將剩餘藥品繳回等行

為者。 

(8) 管制藥品。 

 


